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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組織章程細則 

及 

建議採納經修訂及重列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 

 

 

深圳投控灣區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建議對

本公司現行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作出若干修訂

（「建議修訂」）及採納本公司經修訂及重列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建議採納新

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以取代及摒除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以（其中包括）

（i）反映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生效的經修訂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三所載的核心股東保障水平；（ii）允許股東大會以電子會議

（又稱為虛擬股東大會）或混合會議形式舉行，即本公司之股東（「股東」）除親身出

席會議外，亦可透過電子方式參與會議，並介紹舉行股東大會的相關規則；（iii）根據

開曼群島的相關法例及法規對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進行內務修訂，以澄清現有慣例；

及（iv）修正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中若干編印錯誤及格式。 

 

建議修訂及建議採納新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包含建議修訂）須待股東於本公司即

將召開的二零二三年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批准後，方

告生效。 

 

建議修訂之主要變動載列如下： 

 

1. 容許所有股東大會（包括股東週年大會、股東特別大會及任何續會或延會）透過電

話、視頻或其他通訊 設施舉行； 

 

2. 明確禁止以低於面值折價發行本公司股票； 

 

3. 容許董事會於配發股份後但在任何人記入本公司登記冊作為持有人前，隨時確認承

配人指定某一其他人士為受益人而放棄其個人獲配發股份； 

 

  



 

      
 

4. 變更有關股東週年大會應當於每個財政年度而非日曆年度召開，並規定本公司股東

週年大會應在每個財政年度結束後的六個月內舉行； 

 

5. 允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持有本公司投票權不少於十分之一之股東有權向本公司提

出書面要求，要求董事會就處理該要求所指明之任何決議案（除任何事務之處理

外）召開股東特別大會； 

 

6. 規定股東週年大會須透過發出不少於二十一(21)日之通告予以召開，而所有其他股東

大會（包括任何股東特別大會）須透過發出不少於十四(14)日之通告予以召開，除非

上市規則另行允許； 

 

7. 賦予董事會權力，在召開股東大會的每份通告中規定，倘於股東大會當日任何時間

烈風警告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大會將延後至董事會確定的較遲日期重新召開，而

無須另行通知； 

 

8. 明確容許股東有權(i)於股東大會上發言；及(ii)於股東大會上投票，除非上市規則規

定股東須就批准之審議事項放棄投票； 

 

9. 除非股東不時於股東大會上另行決定，董事會的董事人數並無最高限制； 

 

10. 明確要求任何獲董事會委任之董事，其任期將至出任後之本公司首屆股東週年大

會，而非下一屆股東週年大會，惟其符合資格在該大會上膺選連任； 

 

11. 規定股東可透過普通決議案而非特別決議案罷免董事； 

 

12. 移除允許董事在任何關於董事或其聯繫人因在其中擁有任何類別已發行股份不超過

5%之任何其他公司之建議中投票的規定； 

 

13. 規定本公司須在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委任核數師，任期至下屆股東週

年大會，及股東可透過普通決議案罷免本公司之核數師及釐定其酬金； 

 

14. 規定本公司可透過特別決議案議決將本公司自願清盤；及 

 

15. 訂明本公司之財政年度結束日期應為每年之十二月三十一日，除非董事另行釐定。 

 

  



 

      
 

載有（其中包括）建議修訂之詳情、建議採納新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股東週年大

會通告及相關代表委任表格之通函將適時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深圳投控灣區發展有限公司 

劉繼 

執行董事及副總經理 

 

 

香港，二零二三年四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行董事，分別為廖湘文先生(主席)、吳建明先生(執行總經理)、

吳成先生(副總經理)及劉繼先生(副總經理兼董事會秘書)；兩名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宗衛國先生及     

陳思燕女士；以及四名獨立非執行董事，分別為李民斌先生、程如龍先生、簡松年先生及薛鵬先生。 

 


